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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市民生工委办公室 
 
 

绵民委办〔2008〕14号 

★ 
 

 

绵阳市民生工委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关于开展“资助受灾困难大学生”

活动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 

各县市区民生工委、管委会，各园区党工委、管委会，市级有

关部门： 

    经市民生工委、管委会研究，同意市惠民帮扶中心、教育

局、民政局、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妇联、残联《关于开展“资助

受灾困难大学生”活动的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落实。 

    1、加强领导，高度重视。市民生工委将成立以市委常委、

总工会主席、民生工作管委会主任王倩为组长，市人民政府副

市长、慈善协会会长黄正良为副组长，有关市级部门为成员的

“资助受灾困难大学生”活动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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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民生工委办。各县市区要高度重视，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，

加强对活动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。 

2、明确责任，做细工作。各县市区和市级各部门要严格资

助条件，认真做好申报、审核、汇总、上报、发放，加强调查

审核，做好组织和资金发放，确保困难家庭大学生得到资助。

严禁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，一经发现，将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

的责任。 

3、加强宣传，扩大影响。要加强对此次贫困大学生资助活

动的宣传，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爱心助学，在全社会倡导

形成“济困助学、支援灾后重建”的良好氛围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2008年 7月 24日 

 

 

主题词：资助  △受灾困难大学生  活动  方案  通知   

报：市民生工委、管委会领导，市委办、市政府办； 

送：科技城党工委、管委会办公室，各园区党工委、管委会，

市级有关部门。 

绵阳市民生工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 7月 24日印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40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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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市惠民帮扶中心 

绵 阳 市 教 育 局 

绵 阳 市 民 政 局 

绵 阳 市 总 工 会 

共 青 团 绵 阳 市 委 

绵 阳 市 妇 联 

绵 阳 市 残 联 

 

 

关于开展“资助受灾困难大学生”活动的 
实施方案 

 

为了落实“以人为本、民生为重”的工作要求，帮助因“5.12”

地震灾害致困家庭和经济困难家庭的大学新生顺利入学，市惠民

帮扶中心、教育局、民政局、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妇联、残联将在

全市范围内联合开展“资助受灾困难大学生”活动，现提出活动

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活动时间 

    2008年 7月 25 日—8月 30日。 

    二、资助对象 

此次活动资助的重点是北川、平武、安县、江油 4 个重灾县

市和其他受灾县区的困难大学新生。参加 2008年高考，原则上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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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高等院校二类本科及以上院校录取的符合以下条件的绵阳籍

学生，可提出资助申请： 

1、因“5.12”地震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城乡困难家庭子女； 

2、持《惠民帮扶证》的困难家庭子女； 

3、父母双亡的孤儿； 

4、单亲困难家庭子女； 

5、烈士子女或一级伤残军人子女； 

6、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和残疾人学生； 

7、困难劳模、困难职工、困难农民工子女。 

三、资助标准及资金来源 

（一）资助标准。此次对困难学生的资助标准为不低于每人

2000元，对四个极重灾县市困难学生的资助标准可适当上浮。 

（二）资金来源。此次活动所需资助资金由相关市级部门按

分配的资助贫困大学生名额自筹解决，并按活动要求时间集中划

拨到各县市区。 

四、活动程序 

（一）报名时间 

    2007年 7月 25日—8月 10日。 

（二）申报及审核 

1、申报材料。申请人需提供本人近期一寸彩色免冠照两张；

高等院校录取通知书原件和复印件；居民身份证或户口本原件和

复印件；《惠民帮扶证》原件及复印件；县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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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证明、烈士子女证明、一级伤残军人子女证明；残疾人证；困

难劳模、困难职工以及农民工子女出具《工会会员证》和基层工

会证明等（原件审查后退回）。 

2、申请程序。由申请学生本人在获得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到所

在地惠民帮扶中心（相关窗口）或社发局提出申请，如实填写《绵

阳市“资助受灾困难大学生”活动申请审批表》，附相关申报证明

材料。每一个困难家庭学生只能申请一次，不得重复申请。 

3、审核程序。填写《绵阳市“资助受灾困难大学生”活动申

请审批表》后，由所在地乡镇（街道或县属企事业单位工会）按

资助对象的条件进行资格审查，符合申请条件的签署初审意见，

提交所在地县市区惠民帮扶中心（部门窗口）或社发局；市直属

企（事）业单位由本单位工会初审后报市惠民帮扶中心工会窗口。

8月 10日—8月 13日，由各县市区惠民帮扶中心会同县级相关部

门对申请对象进行审核、汇总后，统一上报市惠民帮扶中心（对

应部门窗口）。8 月 13 日—8 月 17 日，由市惠民帮扶中心和市级

相关部门对各自上报的资助对象进行审核，最终确定资助贫困大

学新生名单。 

（三）公布受助学生名单 

8月 18日，在《绵阳日报》、《绵阳晚报》等新闻媒体上统一

公布最后确认的受助大学生名单。 

（四）助学金发放仪式 

拟在 8月 22日左右在市惠民帮扶中心广场举行资助金发放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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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届时邀请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领导及市级有关单

位负责人和受助学生代表参加。 

此次“资助受灾困难大学生”活动的文件、表格将在市惠民

帮扶中心网站公布，各地可登陆网站（hmbfzx.my.gov.cn）下载。（市

“资助受灾困难大学生”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：蒲驰、何

星怡、李娟，电话：2373812、2350253，电子邮箱：

hmbfzxweb@my.gov.cn。） 

附：1、绵阳市“资助受灾困难大学生”活动申请审批表； 

           2、绵阳市“资助受灾困难大学生”活动统计汇总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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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市“资助受灾困难大学生”活动申请审批表 

  编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  月  日 

 注：1、认真填写，不要漏项；2、“申请理由”以上栏目由申请资助学生本人填写；        

     3、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县市区相关部门存档，一份由市级相关部门备案。 

基

本

情

况 

姓   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民族  

本人照片 
家庭住址  联系电话  

身份证号  高考报名号  

毕业学校  录取院校及专业  

父亲姓名  月收入 （元） 工作单位  

母亲姓名  月收入 （元） 工作单位  

家庭供养人口  家庭人均月收入（元）  高考分数  

申

请

理

由 

 

1、因重地震灾害导致困难的城乡困难家庭子女□；2、持《惠民帮扶证》家庭

子女□；3、父母双亡的孤儿□；4、单亲困难家庭子女□；5、烈士子女或一级伤

残军人子女□；6、困难残疾人子女或残疾人学生□；7、困难劳模、困难职工、

困难农民工子女□。 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乡镇(街道、

企事业) 

审核意见 

 

 

 

 

审核人： 

（单位公章）  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、

园区）相关部

门审核意见 

 

审核部门： 

审核人： 

（单位公章）   年  月 日

市级相关部

门审批意见      审批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审批人： 

 （单位公章）       年  月  日 

附 1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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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市“资助受灾困难大学生”活动统计汇总表 

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填报单位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序 
号 
学生 
姓名 
性

别 
年 
龄 
家庭住址 

高考

分数
录取院校及专业 

家庭人均 
月收入 

资助 
单位 

联系电话 
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
附 2： 


